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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全
国人口普查条例》规定和《临汾市人民政
府关于认真做好我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
查工作的通知》（临政发〔2020〕2号）要
求，我市进行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2]。
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各有关
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全市各级普查机
构和普查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在广大普
查对象的积极配合下，圆满完成了人口
普查主要任务。现将我市常住人口的基
本情况公布如下。

一、常住人口

全市常住人口 [3]为 3976481 人，与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 4316612
人相比，十年间减少了 340131人，减少
7.88%，年平均增长率-0.82%。

二、户别人口

全市共有家庭户 [4]1402579户，集体
户 48009户，家庭户人口为 3749104人，
集体户人口为 227377人。平均每个家庭
户的人口为 2.67人，比 2010年第六次全
国人口普查的3.55人减少0.88人。

三、性别构成

全 市 常 住 人 口 中 ，男 性 人 口 为
2001917 人 ，占 50.34% ；女 性 人 口 为
1974564 人，占 49.66%。总人口性别比
（以女性为 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
101.39，与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的104.02相比下降了2.63。

四、年龄构成

全市常住人口中，0-14岁 [5]人口为
689892 人，占 17.35%；15-59 岁人口为
2567663人，占64.57%；60岁及以上人口
为 718926人，占 18.08%，其中 65岁及以
上人口为 484063人，占 12.17%。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
口的比重下降了 0.64 个百分点，15-59
岁人口的比重下降了 6.88个百分点，60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7.53个百分
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 5.36
个百分点。

五、受教育程度人口

全市常住人口中，拥有大学（指大专
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 548861人；
拥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口为
645128人；拥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为

1729196人；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
747265人（以上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包
括各类学校的毕业生、肄业生和在校
生）。

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
比，每 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
6934人上升为 13803人；拥有高中文化
程度的由15218人上升为16224人；拥有
初 中 文 化 程 度 的 由 49591 人 下 降 为
43486人；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 20208
人下降为18792人。

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
比，全市常住人口中，15岁及以上人口的
平均受教育年限[6]由9.49年上升至10.23
年。

全市常住人口中，文盲人口（15岁及
以上不识字的人）为34003人，与2010年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文盲人口减
少了 26337人，文盲率 [7]由 1.40%下降为
0.86%，下降0.54个百分点。

六、城乡[8]人口

全市常住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
口为2114457人，占53.17%（2020年我市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 35.06%[9]）；居住在
乡村的人口为1862024人，占46.83%。与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
人口增加了 354197人，乡村人口减少了
694328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了12.39个
百分点。

七、人口的分布

这次普查登记全市各县（市、区）人
口分布如下。

各县（市、区）常住人口
单位：人、%
地 区 人口数 比重
全 市 3976481 100.00
尧都区 959198 24.12
曲沃县 216595 5.45
翼城县 264181 6.64
襄汾县 425553 10.70
洪洞县 637812 16.04
古 县 79816 2.01
安泽县 75574 1.90
浮山县 98833 2.49
吉 县 87374 2.20
乡宁县 206892 5.20
大宁县 52166 1.31
隰 县 91394 2.30
永和县 49946 1.26
蒲 县 95679 2.41

汾西县 104627 2.63
侯马市 257854 6.48
霍州市 272987 6.87
八、流动人口[10]

全市常住人口中，人户分离人口 [11]

为 1015134 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
离 [12] 人 口 为 185890 人 ，流 动 人 口 为
829244人。流动人口中，省内流动人口为
738018人，其中外市流入人口为 104478
人；省外流入人口为91226人。

注释：
[1]本公报数据均为初步汇总数据。

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因，存在总计
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2]普查标准时点为 2020 年 11 月 1
日零时，普查对象是普查标准时点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自然人以及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外但未定居的中国公民，
不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短期停留
的境外人员。

[3]全市常住人口是普查登记的2020
年11月1日零时的常住人口，不包括居
住在我市的现役军人、港澳台居民和外
籍人员。常住人口包括：居住在本乡（镇、

街道）、户口在本乡（镇、街道）或户口待
定的人；居住在本乡（镇、街道）、离开户
口所在的乡（镇、街道）半年以上的人；户
口在本乡（镇、街道）、外出不满半年或在
境外工作学习的人。

[4]家庭户是指以家庭成员关系为
主、居住一处共同生活的人组成的户。

[5]0-15 岁人口为 732525 人，16-59
岁人口为2525030人。

[6]平均受教育年限是将各种受教育
程度折算成受教育年限计算平均数得出
的，具体的折算标准是：小学=6年，初中
=9年，高中=12年，大专及以上=16年。

[7]文盲率是全市常住人口中 15 岁
及以上不识字人口所占比例。

[8]城镇、乡村是按国家统计局《统计
上划分城乡的规定》划分的。

[9]此数据为市公安局提供。
[10]流动人口是指人户分离人口中

扣除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
[11]人户分离人口是指居住地与户

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
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

[12]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是指一
个直辖市或地级市所辖的区内和区与区
之间，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不在同一乡
镇街道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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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推进委机关党史学习教育和政法
队伍教育整顿走深走实，推动教育成效转化
为提升政法工作动力和质效，结合委机关工
作职能，制定推出“我为群众办实事”便民利
民 4项服务措施。

一、深入推进政法机关服务保障高质量
转型发展 40 条。持续开展“端正执法司法理
念、改进执法司法作风”专项活动。推动建立
重点企业家名录，对侵害企业家人身财产安
全的违法犯罪“接诉即办”“零延迟处理”。持
续深化“放管服效”和“最多跑一次”改革，推
动政法机关不断推出户籍、交通管理、出入
境、法律援助等领域便民利民新措施，为企业
和群众提供更多便利。

二、组织开展“送法进企业”活动。机关工
作人员就企业发展中可能遇到的合同、债务
纠纷、侵权等法律问题，结合案例进行讲解，
提供法律服务，并就职工关心的劳动争议维
权等问题做好咨询答疑工作。

三、常态开展“当好兼职网格员”活动。机
关工作人员利用节假日，下沉到居住地所在
网格做兼职网格员，每月服务社区至少 4 小
时，发挥宣传员、矛调员、安全员等作用，宣传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国家法律法规、党和政府
重要决策，普及安全防范知识，引导群众遵纪
守法；及时排查网格内各类矛盾纠纷，一般矛
盾纠纷就地协调解决，较为复杂或涉及政策
类矛盾纠纷向有关调解组织和职能部门报
告；了解社情民意，倾听群众意见建议，及时
反映群众诉求，协助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

四、持续开展社会心理服务活动。发挥好
综治中心职能作用，深入推进各级综治中心
社会心理服务，列入常态化工作范围，推动各
地社会心理服务力量下沉基层，加强社会心
理服务疏导和危机干预工作，到群众中去普
及心理健康知识，宣传心理疾病的预防，倾听
群众心声、疏导群众心理问题，构筑社会心理
服务健康防线。

为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和队伍教育整
顿工作走深走实，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司
法理念，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
实的赌点、难点问题，临汾市中级人民法
院结合工作实际集中推出“三个五”便民
利民措施。

一、做好便民服务“五个一”
（一）立案登记一次受理。充分运用

“指尖诉讼”“掌上办案”等智慧平台，拓宽
自助立案、网上立案、跨域立案立体化诉
讼渠道。确保立案登记一次受理，杜绝有
案不立、拖延立案、人为控制立案、久调不
立等违反立案登记制情形的发生。

（二）特殊群体一趟办妥。设置特殊群
体立案窗口，为不会、不便使用网络技术
的老年人提供窗口立案、跨域立案等服

务，决不让老年人因“数字鸿沟”立不了
案、办不了事，进一步提升群众司法获得
感。

（三）诉讼疑问一号解答。设立诉讼服
务热线（0357-2189131），对群众提供“一
对一”人工咨询、案件查询、联系法官、意
见建议等诉讼服务。

（四）绿色通道一码通行。在诉服中
心、审判法庭、信访接待大厅开设律师绿
色通道，通过“律绿通”系统，实现“一码”
识别，扫码通行。

（五）智慧执行一键互动。通过“智慧执
行APP”推广应用，实现执行信息公开化，进
一步畅通当事人与执行法官的互动渠道。

二、完善便民服务“五机制”
（一）完善费用退交机制。规范退交费

流程，退还案件受理费达到“一次、全案、
全额”效果，对确有困难人民群众及时办

理诉讼费缓、减、免手续。
（二）完善审限预警机制。运用审判管

理系统和司法大数据，强化案件审限管
理，建立超法定审限未结案件台账，实行
销号式管理督办。

（三）完善挂牌督办机制。挂牌督办有
财产但长期未结的执行案件，提高有可供
执行财产案件的执结率，依法保障胜诉当
事人及时实现权益。

（四）完善判后回访机制。完善对家事
纠纷、未成年犯罪等案件的回访机制，及
时掌握当事人心理状况，做好回访答疑和
释法明理工作。

（五）完善群众监督机制。畅通 12368
诉讼服务热线，设立群众意见箱，开展“法院
开放日”活动，让更多群众监督司法活动。

三、搭建便民服务“五平台”
（一）搭建释法说理平台。在信访服务

大厅设立释法说理窗口，建立院领导、员
额法官轮流值班制度。通过释法说理，不
断增强司法公信力。

（二）搭建线上服务平台。打破传统调
解模式，提供“不用跑”即可解决纠纷的在
线诉讼服务，切实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多
元化司法需求。

（三）搭建家暴庇护平台。积极与妇联
和民政局协商，推动设立反家庭暴力庇护中
心，为家庭暴力受害人提供短期安全的安身
之所，帮助受害人脱离暴力侵害或威胁。

（四）搭建心理疏导平台。设立心理咨
询室，建立心理咨询师团队，为心理疏导
参与家事案件审判提供有力保障和支持。

（五）搭建环资审判平台。组建专业化
环境资源审判团队，强化各部门协同联
动，加大环境资源审判力度，构建生态环
境司法保护新局面。

为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司法需求，
进一步践行司法为民理念，深入推进政
法队伍教育整顿成果转化，推出了 10项
便民利民措施。

一是完善“12309”一站式检察服务
工作；

二是常态化开展检察长接访；
三是持续落实信访案件“件件有回

复”制度；
四是集中治理重复信访、清理化

解涉法涉诉信访案件；
五 是 全 面 推 进 律 师 代 理 申 诉 制

度；

六是积极开展国家司法救助工作；
七是认真落实未成年被害人“一站

式询问”工作机制；
八是扎实开展“践行司法为民理念，

办好群众身边‘小案’”专项活动；
九是依法妥善清理涉民营企业刑事

诉讼“挂案”；
十是部署开展食药环领域专项监

督。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史学习教育和
公安队伍教育整顿要求，增强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断赢得人民
群众的信任，进一步增强党和人民的
血肉联系，临汾市公安局党委在前期
推出11项便民措施的基础上，再次推
出11条务实措施。

一、窗口业务“办结才下班”。
全市户政服务、出入境管理、车驾

管服务中心和派出所综合服务窗口，
办结全天预约、等候业务后，方可下
班。

二、车驾业务“提前上班、延时下
班”。

业务大厅工作人员每天提前半小
时上班并开始办理业务。上班时间由
原来的9点整提前到8点半，中午1点
上班，以最后一名群众业务办结时间

为下班时间，让群众少跑腿，坚决做到
不送走最后一名办事群众不下班。

三、部分户籍业务“全省通办”。
从5月1日起，实行户籍信息证明

开具、出生登记、死亡注销、身份证首
次申领（补领、换领已开通）四项业务

“全省通办”。
四、乡镇居民“就近办”。
在远离乡镇派出所的偏远责任区

警务室，开通户政、出入境、车驾管受
理、办理权限，方便驻地群众“就近
办”。

五、建立“警医联动”救助机制。
由临汾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与

120急救中心建立“警医联动”交通事
故快速处置与救助机制，对救助交通
事故中的受伤者开辟绿色通道，争取
最快救助速度，提升交通事故伤员救

治效率。
六、DNA亲子鉴定免费。
为了帮助更多的失散家庭实现

团圆，让尚未采集DNA血样的失踪拐
卖儿童父母和疑似被拐人员尽快到居
住地公安机关刑侦部门，接受免费的
DNA血样采集以及相关信息补充完
善。

七、建立交警执法柔性化机制。
积极推行一提醒二警告三处罚的

交通秩序管理举措，对城区路口违法
停放的机动车车主进行两次提醒后，
将提醒记录录入系统，第三次违法停
车行为将依法进行处罚。

八、落实“零距离流动车管所”便
民举措。

将车管所开到“家门口”，按照“简
化流程、标准不降、快捷办理”的要求，

为群众办理摩托车驾驶证申请，为符
合免检条件的小型汽车、摩托车核发
检验合格标志，驾驶人体检、补证换
证，机动车补行驶证及交通违法查询
等业务工作。

九、提高“见警率”。
进一步加大街面的巡防密度和力

度，加强网上巡查执法和反诈宣传防
范工作，有效提升网上、网下见警率。
进一步完善节日期间公安武警联勤武
装巡逻机制，增加巡逻覆盖面。

十、增设“护校岗”。
增设“护校岗”，确保中小学生在

上学、放学等重点时段均有警察维护
治安交通秩序。

十一、开展“法制进校园”。
加强学校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增

强师生法治意识，提高师生防范能力。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
要求，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结合
司法行政职能，更好地为群众提供高效便捷法律服
务，临汾市司法局特推出以下便民利民措施。

一、大力开展“免费法律咨询便民咨询和特
殊群体法律援助惠民工程”。组织专业法律服务
团队在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工作站）值班，为人民
群众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免费法律咨询；精准
对接特殊群体法律服务需求，为特殊群体提供无
偿民事代理、刑事辩护。

二、“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实行工作日
8点-18点律师值班服务，充分满足人民群众法
律咨询需求。

三、100项法律关系简单、事实清楚且无争议
的公证事项实行“最多跑一次”。同时优化流程，缩
短办证时限，做到简单公证事项当天办证，复杂疑
难公证事项10日内办证，其他公证事项5日内办
证，切实减少人民群众往返公证机构的次数。

四、在全市公证机构实行预约办证、节假日值

班和延时服务，切实解决上班族等群体办证难问题。
五、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以更

人性化的服务提高老年人法律服务满意度。在全市
公证、法律援助机构为老年人等群体设立“无健康
码通道”，积极提供老年人日常用品，对老年人实行

“一对一”“四优先”（优先解答、优先受理、优先审
查、优先指派），主动为老年人提供电话申请、邮寄
申请、上门受理等便民服务。

六、组织公证、法律援助工作人员主动深入
企业、社区、乡村等开展送法活动，让法律深入人
心、走进群众生活。

七、规范村(居)法律顾问工作，法律顾问每
月提供不少于4小时的现场法律服务，每季度至
少举办1次法治讲座。

八、在村委会公布法律顾问的姓名和联系电
话，印制了“参与民间纠纷调处情况登记册”“代
理诉讼登记册”“法律咨询登记册”“法治宣传教
育登记册”等工作台账，全方位了解法律顾问工
作动态，确保法律顾问工作落到实处。

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锻造新时代政法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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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
市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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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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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

“五个一”“五机制”“五平台”便民利民工作举措

临汾市人民检察院

便 民 十 项 措 施

临汾市公安局

再次推出“我为群众办实事”11 条措施

临汾市司法局

便 民 利 民 措 施


